第一届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
专门工作委员会职务推荐（自荐）表

	被推荐人

/自荐人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政治面貌
	
	执业证号
	
	

	
	手机
	
	执业年限
	
	

	
	电话
	
	传真
	
	

	
	邮箱
	
	邮编
	

	
	地址
	

	拟报
专门工作委员会
	律师事务所管理指导委员会
	(  )
	刑事业务研究会
	(  )

	
	财务委员会
	(  )
	民事业务研究会
	(  )

	
	教育培训委员会
	(  )
	商事业务研究会
	(  )

	
	会员事务委员会
	(  )
	行政业务研究会
	(  )

	
	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
	(  )
	国际业务研究会
	(  )

	
	女律师工作委员会
	(  )
	资源与环境业务研究会
	(  )

	
	权益保障委员会
	(  )
	金融证券业务研究会
	(  )

	
	执业纪律与执业调处委员会
	(  )
	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业务研究会
	(  )

	
	宣传与联络委员会
	(  )
	知识产权业务研究会
	(  )

	
	公益委员会
	(  )
	争议解决业务研究会
	(  )

	拟报职位
	_________委员会/研究会
	主任(   )
	副主任(  )
	秘书长(  )
	委员(   )


	
	_________委员会/研究会
	主任(   )
	副主任(  )
	秘书长(  )
	委员(   )

	
	_________委员会/研究会
	主任(   )
	副主任(  )
	秘书长(  )
	委员(   )

	学习及工作经历
	（请按照如下格式填写：时间、所在单位、职务或所从事的工作）


	行业及社会任职情况
	

	工作成果及荣誉


	

	推荐/自荐理由
	非代表会员
	自荐理由
	

	
	
	律师代表推荐意见
	

	
	律师代表
	自荐理由
	

	被推荐人/自荐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审核意见
	（所在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律师代表自荐或推荐非律师代表会员担任专门工作委员会职务，应当填写并提交本表。

2． 若拟申报相应的专门工作委员会及职位，请在其后的括号内打“√”。
3． 每位律师代表或非律师代表会员最多可申报三个不同的专门工作委员会，每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只能申报一个职位。每位律师代表自荐和推荐的总人数不能超过五人。
4． 本表如填写不下可附页，附页内容视同经单位审核同意。
5． 此表请务必在1月24日（星期一）下午五点前交回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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